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

审批（服务）事项办事指南

	审批事项名称
	为船舶进出港、靠离码头、移泊提供顶推、拖带等服务

	网上申办地址
	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portal/guide/11440400MB2D90902X4440115023004

	法律法规政策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（2017年修正）第二十二条、港口经营管理规定 第三条

	需提交的申报材料
	一、港口经营业务申请表
二、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延续申请
三、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场地使用证明
四、经营管理机构的组成（即组织结构图）
五、拖轮停靠泊位的证明材料（承租泊位的，还需提交租赁协议并明确安全责任）
六、拖轮的有效船舶证书
七、营业执照（广州）
八、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材料（包括任职文件、劳动合同、适任证书、在所在港口从事拖轮服务满1年以上证明）
九、拖轮清单

十、停靠泊位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

十一、人员名单及情况说明

十二、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

十三、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正副本

复印件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或申请个人签章，确保与原件一致。

	受理范围
	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范围内

	受理条件
	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单位可以提出申请：1、在申请经营的港口所在地注册并具备企业法人资格；2、有满足拖轮停靠的自有泊位或者租用泊位；3、在沿海港口从事拖轮经营的，应当至少自有并经营２艘沿海拖轮；在内河港口从事拖轮经营的，应当至少自有并经营１艘内河拖轮；4、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数量满足附件的要求，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具有不低于大副、大管轮的从业资历且在申请经营的港口从事拖轮服务满１年以上；５、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符合有关规定的安全和防污染管理制度。

	受理单位及地点
	横琴宝兴路189号1栋行政服务中心33号窗口

	审批决定机关
	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

	审批流程
	申请——受理——承办——审核——批准——办结

	法定办结时限
	30个工作日

	承诺办结时限
	1个工作日

	发文类型
	港口经营许可证

	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
	不收费

	受理咨询及投诉电话
	0756-2990195

	法律救济办法
	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	备   注
	


